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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提名候选董事的程序 

 

1. 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第 88 条规定，单独持有或合并持有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董事候选人。股东的提名董事通知书及获

提名候选人表明愿意接受提名的同意书须于公司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翌日起至不迟

于大会举行日期前七日的期间，最短期限不得少过七天，发给本公司。 

 

2. 股东提名董事通知书及获提名候选人表明愿意接受提名同意书可送往本公司的注

册地址给提名委员会主席收启。 

 

3. 获提名候选人表明愿意接受提名同意书应包含按《上市规则》第 13.51(2)条规定须

于披露的资料。 

 

4. 依據《董事會提名委員會實施細則》第十一條規定，董事候選人的資料會提交提名

委員會，由委員會對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並向股東大會提出建議。 

 

5. 若提名候选人在股东大会上获股东选为董事，本公司会按照《上市规则》就有关委

任发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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